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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“百企联百村 共走振兴路”行动
联席会议办公室金融服务组工作方案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根据启东市《关于全面开

展“百企联百村 共走振兴路”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

见》）、《南通市“千企联千村共走振兴路”联席会议办公室金融

服务组工作方案》，制定我市“百企联百村 共走振兴路”联席

会议办公室金融服务组（以下简称“金融服务组”）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基本原则。以联建项目为载体，指导金融机构聚

焦联建项目开展服务。支持金融机构运用各项优惠政策，提

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。以防控风险为底线，坚持金融服务和

风险防控两手抓，引导金融资源有效投放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。确保有联建村企就有专门机构对接；

有联建项目就有工作专班跟进；有金融需求就有个性化金融

服务，切实做好金融资源保障。

二、组织领导和工作职责

市金融服务组由启东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头成立，

局长担任组长，分管局长及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分管行长任

副组长，组成成员包括：各银行在启分支机构、启东市农商

银行、启东珠江村镇银行，人保财险、太平洋财险、平安财

险、紫金财险在启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。主要负责工作协调、

上传下达和业务指导，承担省、南通市金融服务组和市“百企

联百村 共走振兴路”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工作，指导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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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开展村企联建金融服务对接，做好金融数据统计、情况

汇总等工作。市金融服务组办公室设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

局金融发展科。

参加市金融服务组的金融机构明确分管领导和牵头部

门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强化资源保障，切实承担起金融服务的

主体责任。

三、支持重点和工作内容

（一）围绕联建重点，实现金融精准滴灌。推动金融机

构积极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、乡村休闲旅游、特色手工、农

业生产服务、农村电商等新产业、新业态联建项目，支持村

企联建规模集中连片、产业链条完整、竞争优势明显的乡村

特色产业集群，有效保障各类“飞地”村企联建项目金融需求。

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参与稳产保供、人居环境整治、一二三

产业融合发展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等农业

农村重大工程的村企联建项目给予有效支持。

（二）优化服务流程，提高金融服务质效。指导银行保

险机构根据联建村实际状况，适度下沉服务重心，在服务渠

道方面加强配合、发挥合力，更加便捷地提供基础金融服务。

根据自身风险管理能力，区分业务种类，适度下放涉农信贷

审批权限，提高审批效率。依托互联网、大数据技术，提高

联建项目信息申报、审批、签约、支用等环节的线上化、自

动化程度，简化业务流程。

（三）推动模式创新，满足多样化金融需求。支持金融

机构根据联建项目经营周期和特点，积极开发特色化、定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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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金融产品，加大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。拓宽抵

质押物范围，稳步有序推进“三块地”抵押贷款试点，努力盘

活联建村土地、设施、生物活体等各类资产。扩大农业保险

保单质押贷款和涉农经营主体贷款信用保证保险范围，开展

主要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，逐步提高地方

特色优势农产品和高效设施农业的保险保障水平。

（四）完善政策保障体系，加强部门工作联动。引导金

融机构在信贷贴息、保费补贴、风险分担等财政政策支持下，

为村企联建项目提供更多优质低价金融服务。支持金融机构

加大与省农担公司分支机构等融资担保机构合作，推动“银企

担”“政银企担”“政银担担”等多种合作方式，引导更多金融资

源支持乡村振兴。鼓励保险机构扩大“险资直投”试点范围，

为村企联建项目提供除信贷之外的资金供给渠道。

四、工作进度安排

（一）摸清情况。市金融服务组负责与市“百企联百村 共

走振兴路”联席会议办公室沟通，获取联建项目信息。及时掌

握“村情清单”、“国企清单”、“民企清单”筛选及匹配对接情

况，主动了解联建项目资金需求。

（二）对接服务。市金融服务组在充分了解融资需求情

况的同时，组织村企联建金融服务对接活动。联建项目已有

意向合作金融机构的，由该机构作为主办机构并做好对接服

务。联建项目无意向合作金融机构的，由市金融服务组协商

确定主办机构。主办机构为联建项目建立工作专班、指派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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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顾问、设计个性化服务方案。

（三）组织推进。适时召开金融服务村企联建工作推进

会，推荐一批对接比较充分、合作项目较为成熟的金融服务

项目进行广泛宣传。

（四）督导督查。市金融服务组及时掌握工作进展，建

立金融服务“村企联建”统计监测机制，建立联建项目金融服

务需求和对接工作台账，定期上报对接进展和服务成效，确

保过程有记录，结果有数据。

（五）考核评价。将金融机构服务“百企联百村”行动情

况纳入金融服务工作评价。对进度缓慢的项目，深入了解情

况，分析原因。对金融服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协调主办金

融机构上级单位加强支持，指导主办机构做好与联建村企的

沟通说明工作，督促参与机构将支持“村企联建”情况纳入绩

效考核评价体系。

（六）定期总结。2020年底，对金融服务村企联建情况

开展阶段性总结，此后至 2022年每半年开展工作总结。逐

步把金融服务村企联建积累的典型做法和工作经验，复制推

广到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各个方面。

启东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

2020 年 7 月 28 日




